

拟核定公布中山市第三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15处）

	序号
	行政区域
	名称
	级别
	详细地址
	简介

	
	市名
	镇街
	
	
	
	

	1
	中山市
	南朗街道
	欧阳强烈士墓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广东省中山市南朗街道华照村麻西大寨山山腰
	欧阳强烈士墓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南朗街道华照村麻西大寨山山腰，建于1984年，墓地坐西北向东南，占地面积约426平方米，整体呈抄手墓形制。墓区宽20.5米，长26.5米，主体为半圆型墓冢，墓碑宽50厘米，高115厘米，厚21厘米，碑刻有“欧阳强烈士仝墓”。墓坪立有四根圆型石柱，高2.6米，顶部雕刻镇墓兽。墓区设有两级拜台，墓后保留两块后土碑墓，上刻“欧阳后土”。墓室左侧立石碑一块，上刻欧阳强烈士生平介绍，碑文为：“欧阳强同志字效暖，广东中山县南朗麻子村人，生于一八九四年十月十一日。一九二三年一月于河北唐山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沟帮子特支书记、满洲省委委员等。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于广东乐昌牺牲。中共广州铁路局委员会 公元一九八四年十月立。”欧阳强原葬于广州烈士陵园，1984年10月，中共广州铁路局委员会应其家属请求，在其故乡麻西村后山修建此墓并立碑纪念。该墓作为革命烈士纪念设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是研究中山地区革命历史及烈士事迹的重要实物资料。2026年4月公布为中山市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2
	中山市
	西区街道
	长洲黄氏大宗祠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街道长洲社区西大街8号
	长洲黄氏大宗祠位于广东省中山市西区街道长洲社区西大街8号，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清代、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1998年重修。祠堂坐北向南，平面呈长方形，三间三进带两侧厢房，砖木结构，总面阔24.46米，总进深65.37米，总面积约1633平方米。硬山顶，灰塑博古脊，蚝壳外墙，麻石脚。头门前廊设花岗岩石台，次间前檐下采用木梁驼峰承托密集的如意木斗栱，外檐板木雕人物、花鸟等图案，屋脊饰瑞兽灰塑。二进为斗栱抬梁木架构，前廊次间施琉璃花窗，后廊金柱间设雕花隔扇。三进为穿斗与抬梁混合式木架构，中后部设木雕神龛。三进间夹两天井，两侧设有雨廊，廊顶女儿墙饰瑞兽、花鸟等灰塑。二、三进左右两侧建有厢房，二进左厢房曾是乡绅聚会的地方，右厢房曾用作烟洲学校第三分校。祠堂内的隔扇木雕、灰塑、砖雕装饰精美，均保存完好。1939年，中共中山一区区委会曾在此举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黄氏大宗祠整体建筑和主体构架保留了明、清两代的建筑风格，富有岭南建筑，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祠堂建筑的特色。2008年该祠堂被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3
	中山市
	西区街道
	烟洲书院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街道长洲社区石台街4号
	烟洲书院位于广东省中山市西区街道长洲社区石台街4号，清同治十二年（1873）由乡绅黄虞臣等创建，2004年重修。建筑坐西北向东南，平面呈长方形，三间三进，砖木结构，面阔13.07米，进深46.5米，面积约604平方米。硬山顶，灰塑博古脊，青砖外墙，人字封火山墙，麻石脚。头门前廊施雕花博古梁架，外檐板木雕人物、花鸟图案。檐下有四根石檐柱支撑，檐柱间架虾弓梁，托脚、雀替施花卉、人物图案石雕。大门外砌花岗岩石框，上部悬挂木匾，阴刻“烟洲书院”四字。一、二进均为穿斗与抬梁混合式木梁架，两进之间设有天井，中部设卷棚顶走廊，天井两边均设卷棚顶廊。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曾改名为“烟洲高、初两等小学堂”，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烟洲小学”。抗战时期，中共长洲支部成立，以该址为活动基地，组织发动群众抗日，现仍为烟洲小学。烟洲书院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2008年该祠堂被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4
	中山市
	西区街道
	长洲抗战烈士纪念碑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街道长洲社区狮山公园内
	长洲抗战烈士纪念碑位于广东省中山市西区长洲社区狮山公园内，属于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中的革命纪念设施类文物。据碑文记载，该纪念碑立于1987年秋，是中山地区重要的抗战纪念设施之一。纪念碑坐西北向东南，采用花岗岩材质，呈长方形条状竖立。碑体高1.88米，宽1.07米，厚0.18米，底部设有花岗岩基座。碑体正面和背面均以隶书阴刻碑文：正面镌刻纪念长洲抗战烈士碑记及抗战烈士英名录，背面刻有烈士黄中坚的生平简介。碑额处雕刻烈士勋章图案。纪念碑的保存状况良好，是中山市现存较完整的抗战时期纪念设施之一。作为长洲村民参加抗日战争的历史见证，对弘扬抗战精神具有积极作用。于2012年被公布为中山市不可移动文物。

	5
	中山市
	石岐街道
	中山县抗战殉难先烈墓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广东省中山市石岐街道迎阳社区南下迎阳山顶
	中山县抗战殉难先烈墓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石岐街道迎阳社区南下迎阳山山顶，始建于1946年7月，分为墓冢和墓碑，墓冢占地约30平方米，墓碑占地约3平方米，合计33平方米。该墓坐东北向西南，墓前矗立着一块高大的纪念碑，碑高3米，宽1.25米，上面刻有“中山县抗战殉难烈士之墓”的字样。墓碑左右各有两级护首，第一级长90厘米，高1.1米；第二级长80厘米，高60厘米。碑后的墓冢呈大圆顶形状，直径4.5米，里面安放着抗日战争时期抗击日军而殉难的中山烈士的遗骨，是中山市市民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场所。2009年时陵墓顶和碑护首部分已残，后修复为原样，现保存状态稳定，质量较好，2012年被公布为中山市不可移动文物。

	6
	中山市
	民众街道
	民众镇革命烈士纪念碑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广东省中山市民众街道民众社区民众公园内
	民众镇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广东省中山市民众街道民众社区民众中心幼儿园东侧民众公园内，革命纪念设施类文物，始建年代于1992年。该纪念碑坐西北向东南，由青砖砌成，外表以水泥砂浆覆盖。纪念碑分碑座和碑身两部分，碑座为正方形，边长为2.06 米，高约2米，碑座正面上嵌有一块花岗岩碑文石刻，长1米，宽1米，每字大小为1.5×2.5 厘米。碑身为梯形，高7.8 米，表面镶嵌大理石，阴刻“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字样，碑顶有一枚红五角星。1992年8月，为了纪念1950 年2月16日在平息国民党反革命武装暴乱中英勇捐躯的五位烈士，同时也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的功绩，中山市民众镇政府把烈士遗骸从独岗山迁到民众公园，并树碑立传，供后人瞻仰。2012年被公布为中山市不可移动文物。

	7
	中山市
	火炬开发区
	横门保卫战星君庙桥旧址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村尾上街70号附近距新星君庙西南侧3米
	横门保卫战星君庙桥旧址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张家边社区村尾上街70号附近，距新星君庙西南侧3米。据《张家边村（侨）史》记载，建于1914年。该桥呈西北东南走向，为三孔石桥，全长约24米，桥身宽1.9米，总占地47平方米。中孔砌方孔，高5米，宽1.9米，桥面铺1块混凝土板；东西两侧石砌方孔，3列花岗岩石条并排铺成，石梁两端下部有石托脚支撑。西北侧设6级步级，东南侧设10级步级。石砌桥墩，中间两个桥墩的两侧均石砌分水尖。初为坤甸木桥面，20世纪70年代改建为混凝主桥面。桥上铁护栏为后期加装，原有部分石阶连同旧石板路埋入地下，桥靠近庙的一侧仅剩部分石阶，而另一侧紧挨古木棉树石阶保存完好。横门保卫战星君庙桥旧址主体完整，结构比较稳定，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横门保卫战星君庙桥旧址对于研究当地抗战历史、铭记军民英勇抗战事迹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2026年4月公布为中山市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横门保卫战是中山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共御外侮，全县军民齐心协力同仇敌忾，两次胜利击退日军进犯的战斗。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守备总队第三大队第九中队曾在星君庙一带战斗。1939年10月2日《大公晚报》，刊出由6张照片组成的《中山星君庙之抗战》。“我军在石桥上与日军隔河对峙”“我军跃过星君庙前石桥出击”两张照片均清晰地拍到了星君庙桥。

	8
	中山市
	小榄镇
	高沙人民会堂旧址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高沙社区源和南路与高沙大道交口高沙大道42号
	高沙人民会堂旧址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高沙社区高沙大道42号，建于1962年，20世纪80年代曾作茶叶加工厂，2007年重修，保留主体结构梁架、圆柱不变，墙体、地板、门窗等为仿旧貌重建，保留了原建筑风格。该址坐东向西，砖木结构，面阔20.8米，进深40.5米，面积约842平方米。会堂为中西合璧风格，外墙抹黄灰色砂灰，设多扇木框玻璃窗，采光良好。前部为二层平顶形制，一层面阔三间，前置两根石质檐柱，两侧为办公用房；二层正面及两侧均设露台。正面山花阴刻“高沙人民会堂”六个黑色大字，落款“1962年建”，顶饰五角红星；会堂后部为重檐硬山灰瓦顶，重檐间架采光玻璃窗。后部为重檐硬山灰瓦顶，重檐间设采光窗。建筑内部布设十四根承重立柱，柱身采用红砖与青砖错缝砌筑，外抹水泥砂浆保护层；屋面由七组钢制金字架承托，最大跨度约13.8米。后部原有木质弧形舞台，2007年修缮改为石砌舞台，台高1.2米。该会堂旧址保留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典型建筑风格，为中山市现存较少的同时期会堂建筑之一，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2012年1月被公布为中山市不可移动文物。2024年对会堂进行修缮，2025年竣工，现为融合爱国主义教育、沉浸式互动体验和数字化展示功能的综合性文化展馆。


	9
	中山市
	南头镇
	南城村大队礼堂旧址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委办公楼侧
	南城村大队礼堂旧址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村委办公楼侧，始建于1965年。该址坐西北向东南，砖木结构，面阔16.5米，纵深29.3米，建筑面积约483平方米。硬山顶，红砖砌墙，大门开在人字山墙一侧，设门廊，由两根圆柱支撑，平顶。大门上部山花处饰一五角红星。两侧外墙多开窗和通风口。堂内立有两排平行的、由红砖垒砌的、外覆水泥砂浆的圆柱，每排各5根，柱上架金字架以支撑屋顶。地面铺有方砖。该礼堂旧址主体完整，结构基本稳定，保留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典型建筑风格，为中山市现存较少的同时期会堂建筑之一，2012年被中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10
	中山市
	三乡镇
	茅湾防空洞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茅湾村五指山脉
	茅湾防空洞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茅湾村五指山脉，建于1958年。防空洞整体布局呈“Z”型，主道全长约180米，连岔洞总面积约356平方米。防空洞内壁大部分为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少部分为花岗岩砌两侧洞壁，钢筋混凝土浇筑洞顶。有洞口两处，南侧入口正对新塘。新塘入口洞额中间镶红五角星，两侧分别镶“众志成城”“壁垒森严”字样。洞顶呈拱形，高约2.6米。洞内由多个石砌门框分隔成多个卡位，门框内高约1.5米。洞内共有岔洞四处，最大的岔洞面积约19.6平方米，其中有一岔洞内有蓄水池，深1.6米，面积约2.5平方米。洞内还有多处水井，并设有面积较小的排水沟。茅湾防空洞是中山市保存较为完整且数量不多的近现代防空设施之一，它不仅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2024年10月因发生山体滑坡入口被堵塞。2025年被公布为中山市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11
	中山市
	三乡镇
	古鹤防空洞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青龙山脉
	古鹤防空洞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青龙山脉，建于1958年。整体布局呈“Y”型，全长约330米，有洞口三处，分别位于鹅春地、虎头山和里界涌林。鹅春地段为南北走向，虎头山和里界涌林段呈东西弧形走向。防空洞由钢筋混凝土结构段和岩洞段组成，钢筋混凝土段与岩洞段各长约150余米，洞顶呈拱形，洞内由多处石砌门框分隔成多个卡位，门框内框高约1.5米。洞内共有分洞四处，鹅春地段有两处分洞，纵深约10米，宽2-3米，高约2米；里界涌林段有一分洞，纵深10米，宽2米，高2米；虎头山段分洞纵深3.8米，宽2米，高2米。洞内还开有多口水井，每口水井长约2.1米，宽0.7米，深约0.7米。除水井外，还设有面积较小的排水沟。古鹤防空洞为中山市现存较好且较少的近现代人防设施之一，具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2025年被公布为中山市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12
	中山市
	石岐街道
	中山县工人文化宫旧楼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广东省中山市石岐街道太平社区孙文西路44号
	中山县工人文化宫旧楼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石岐街道太平社区孙文西路44号，背靠西山，前方地势平坦。中山县工人文化宫旧楼建于1955年，旧楼坐东北向西南，平面长方形，为高两层的砖混结构的仿宫殿式建筑，面阔19.79米，纵深17.33米，面积约343平方米。前廊有6根红色石柱，檐下有木制牌匾一块，上阳刻“工人文化宫”字样。1953年12月，石岐市工会联合会筹建石岐工人文化宫，内设影剧场，1955年春节建成投入使用。中山县工人文化宫旧楼建筑基本保持完好，建筑装修导致建筑内部格局发生一定变化。中山县工人文化宫旧楼位于孙文西路，周围商业繁盛。中山县工人文化宫旧楼建筑风格独特，是中山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2019年被中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中山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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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
	南头镇
	南头镇知青第一楼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穗西村穗隆东路23号侧
	南头镇知青第一楼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穗西村穗隆东路23号侧，原由主楼及附楼组成，后主楼被拆除，现存附楼建筑占地面积约346平方米。据记载，附楼建于1972年，高两层，砖混结构，硬山顶，红砖横砌，木门，钢筋混凝土浇筑横梁和地板。一层外侧为柱廊，二层外侧设阳台，钢筋混凝土制花形栏杆。每个开间大小较为固定，内设洗手间。该建筑经历自然风雨侵蚀，杂草等生物性质的破坏等行为对建筑保护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目前该建筑主体完整，结构基本稳定，保留原有建筑风格，现状木门多破损，房间已空置，部分窗户破损。该建筑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南头时所住的集体宿舍，真实反映了当时知青在南头镇的集体居住环境与生活状态，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为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人口流动、乡村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空间样本。八十年代时曾作为南头镇孖沙小学的校舍。2012年被中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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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
	大涌镇
	杨丽容烈士纪念碑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广东省中山市大涌镇旗北村村委办公楼后（叠石村卓旗山西北山脚）
	杨丽容烈士纪念碑坐落于广东省中山市大涌镇旗北村村委办公楼后（叠石村卓旗山西北山脚），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2004年由大涌镇人民政府迁移重建至现址。纪念碑坐东南向西北，整体由祭拜平台、基座、碑体构成，平台宽1.85米、进深1.75米，占地面积约3.2平方米；基座宽1米、进深0.75米，主体为花岗岩石质方柱形碑体，通高1.9米、宽0.25米，碑身正面阴刻楷书“申明亭乡救护队员杨丽容女烈士殉难纪念碑”，顶部塑有红色五角星，基座采用大理石铺砌，镌刻有烈士生平简介，题有“旗山仰止名垂千秋”字样，四周设置石质护栏，形制庄重规整。杨丽容（1923－1939年）为中山申明亭村救护队队员，1939年日军轰炸叠石村时，年仅16岁的她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投身抢救伤亡群众的行动，不幸中弹壮烈殉职。该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山民众英勇抗争、舍己救人的重要实物遗存，承载着珍贵的红色记忆，铭记了革命英烈的崇高精神，对研究本地抗战历史、传承红色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于2012年被中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中山市不可移动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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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
	南朗街道
	兼善杨公祠遗址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广东省中山市南朗街道翠亨村杨殷故居西北方约50米
	兼善杨公祠遗址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南朗街道翠亨村杨殷故居西北方约50米，建筑主体坐西南向东北，面积约264平方米。建筑已倒塌，墙基遗迹尚存。原建筑为三间两进，主体建筑与两旁副屋以“凤起”“蛟腾”两条巷子相隔，现原结构已消失。祠堂凹斗形大门位于高五级的台基上，左右两侧花岗岩塾台，塾台基部有西洋风韵的精美石雕花纹，塾台上石柱用俗称“虾公梁”的石枋连结，上有人物石雕；祠堂正立面由水磨青砖砌成。翠亨杨族始祖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从崖口村迁入。五祖杨英廷，字达勋，号兼善，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捐九品官登仕郎、候选巡政司，清咸丰九年(1859年)被晋授中议大夫。其后人出资以其号兼善为祠名，建成家族祠堂。192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在广东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并在南方局下设军事委员会；在南方局领导到任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的南方局。当时负责临时南方局军事委员会和肃反委员会工作的杨殷即着手建立工作网，设立秘密联络点，翠亨村的兼善杨公祠就是其中之一。1930年冬，中山县立乡村师范学校迁至翠亨村，该祠曾被当作校舍。1953年，翠亨村成为区政府所在地，其管辖区域达十八乡，远至唐家镇及永丰、官塘一带，该祠因开代表大会被改建为会堂而遭到破坏。目前，主体建筑已倒塌，只有墙基遗迹尚存。兼善杨公祠遗址于2012年1月被中山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中山市不可移动文物。


填写说明
[bookmark: _GoBack]1.行政区域按照全国行政区划信息查询平台的行政区划名称填写，其中“市名”是所属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的行政区划名称；“县名”是指所属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旗、自治旗、林区、特区的行政区划名称。
2.“名称”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名称为依据填写。
3.“级别”填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或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即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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